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行业标准

MT/T1169—2019

矿井感应通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specificationsoftheinductivecommunicationsystem
intheundergroundmine

2018-12-29发布 2019-07-01实施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发 布





目  次

前  言 Ⅱ……………………………………………………………………………………………………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分类 2………………………………………………………………………………………………………

5 技术要求 2…………………………………………………………………………………………………

6 试验方法 4…………………………………………………………………………………………………

7 检验规则 7…………………………………………………………………………………………………

Ⅰ

MT/T1169—2019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行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煤科工集团常州自动化研究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继平、翟桂武、彭霞、田子建、伍云霞、刘晓阳、王海军、孙哲星、朱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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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感应通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井感应通信系统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矿井感应通信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及其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T5080.1 可靠性试验 第1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理

GB/T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GB/T10111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GB/T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MT/T286 煤矿通信、自动化产品型号编制方法和管理办法

MT/T772—1998 煤矿监控系统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SJ2467 通信设备汉语清晰度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井感应通信系统 inductivecommunicationsystemfortheundergroundmine
在煤矿井下,通过敷设专用感应线,或利用巷道中已有的导体(如电缆、钢轨等)进行导波通信的系统。

3.2
移动台 mobilestation
处于运动中或停在某未定地点进行通信的无线电收发设备,它包括手持台、便携台和车载台等。

3.3
基站 basestation
用于无线接入的固定无线电收发设备。

3.4
组呼 groupcalling
输入组呼编号呼叫该组预置的所有电话,将有关信息同时快速通报给本组用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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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呼 generalcalling
输入全呼编号呼叫系统内全部电话,将有关信息同时快速通报给系统内全体用户。

3.6
选呼 selectivecalling
输入被叫方电话号码呼叫所选择的用户。

3.7
脱网工作 offnetwork
当基站和电缆发生故障时,在无线直通范围内的移动台可直接通话。

3.8
急呼 emergencecalling
具有优先权的呼叫方式,可中断已有通信,用于紧急呼叫。

3.9
通信终端 communicatingterminal
具有语音通信、呼叫等功能的有线通信设备。通过有线与基站相连,也可与基站一体化。

4 分类

4.1 型号

  产品型号应符合 MT/T286的规定。

4.2 分类

4.2.1 按感应线分类:

a) 采用专用感应线的系统;

b) 采用非专用感应线的系统;

c) 其他。

4.2.2 按工作频率分类:

a) 中频 MF(300kHz~3000kHz)系统;

b) 低频LF(30kHz~300kHz)系统;

c) 其他。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系统应符合本标准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文件制造和成套。

5.2 环境条件

5.2.1 系统中用于机房、调度室的设备,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15℃~30℃;

b) 相对湿度:40%~70%;

c) 温度变化率:小于10℃/h,且不应结露;

d) 大气压力:80kPa~106kPa;

e) GB/T2887规定的尘埃、照明、噪声、电磁场干扰和接地条件;

f) 无显著振动和冲击。

5.2.2 除有关标准另有规定外,系统中用于煤矿井下的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0℃~40℃;

b) 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

c) 大气压力:80kPa~106kPa;

d) 有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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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供电电源

5.3.1 地面设备交流电源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额定电压:220V/380V,允许偏差-10%~+10%;

b)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不大于5%;

c) 频率:50Hz,允许偏差±5%。

5.3.2 井下设备交流电源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额定电压:36V/127V/380V/660V/1140V,允许偏差:
———专用于井底车场、主运输巷:-20%~+10%;
———其他井下产品:-25%~+10%。

b)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不大于10%;

c) 频率:50Hz,允许偏差±5%。

5.4 系统组成

系统一般由移动台、基站、基站电源(可与基站一体化)、通信终端(可与基站近距离连接,可置于地

面,也可缺省)、感应线(含专用感应线和非专用感应线;若专用感应线有匹配终端,也应包含在内)等
组成。

5.5 主要功能

5.5.1 系统应具有通信终端与移动台之间双向通话功能。

5.5.2 系统应具有移动台与移动台之间双向通话功能。

5.5.3 通信终端宜具有全呼、组呼、选呼和急呼功能。

5.5.4 移动台宜具有全呼、组呼、选呼和急呼功能。

5.5.5 移动台宜具有脱网工作功能,在没有基站无线覆盖条件下,移动台之间可直接通话。

5.5.6 系统宜具有中继汇接功能。

5.5.7 系统宜具有数据传输功能。

5.5.8 移动台宜具有低电压提示功能。

5.5.9 基站应具有备用电池过放电报警及过充过放保护功能。

5.5.10 系统宜具有短信功能。

5.6 主要技术指标

5.6.1 传输距离

系统在规定的传输条件下,传输距离应达到如下要求:

a) 基站与移动台之间的传输距离不小于300m;

b) 移动台至移动台之间的传输距离不小于300m;

c) 移动台至感应线之间的传输距离不小于5m;

d) 置于地面的通信终端与基站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0km。

5.6.2 容量

系统可配置的移动台数量应不小于18台。

5.6.3 发射功率

基站和移动台的无线发射功率由相关标准规定,移动台发射功率宜不大于5W。

5.6.4 接收灵敏度

基站和移动台的接收灵敏度由相关标准规定。

5.6.5 工作频率

基站和移动台的无线发射频率由相关标准规定。

5.6.6 语音音质

移动台、通信终端的语音音质应不低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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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移动台蓄电池连续工作时间

蓄电池使移动台连续工作时间应不小于11h。

5.6.8 基站备用电源工作时间

在电网停电后,基站备用电源向基站连续供电时间应不小于4h。

5.7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供电电源在规定的电压波动范围内变化时,系统的通话功能、通信距离、容量等应符合要求。

5.8 工作稳定性

系统应进行工作稳定性试验,通电试验时间应不小于7d,系统的通话功能、通信距离、容量等应符

合要求。

5.9 抗干扰性能

5.9.1 系统应能通过GB/T17626.3规定的、试验等级不低于1级的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系统

应能正常工作。

5.9.2 系统应能通过GB/T17626.4规定的、试验等级不低于1级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系
统应能正常工作。

5.9.3 系统应能通过GB/T17626.5规定的、试验等级不低于1级的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系统应能

正常工作。

5.10 可靠性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应不小于800h。

5.11 防爆性能

系统中用于煤矿爆炸性环境的设备及其关联设备应符合GB3836.1~GB3836.4的规定。移动台

应为本质安全型设备。

6 试验方法

6.1 环境条件

  除环境试验或有关标准中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中进行:

a) 环境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45%~75%;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6.2 电源条件

除非有关标准另有规定,测试用电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交流供电电源:

1) 电压:误差不大于2%;

2) 频率:50Hz,其误差不大于1%;

3)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不大于5%。

b) 直流供电电源:

1) 电压:误差不大于2%;

2) 周期与随机偏移:ΔU1)/U2)
0 不大于0.1%。

1) ΔU 为周期与随机偏移的峰到峰值。

2) U0 为直流供电电压的额定值。

6.3 试验仪器和设备

6.3.1 试验仪器和设备的准确度应能满足所测性能对准确度的要求,其自身准确度应不大于被测参数

1/3倍的允许误差。

6.3.2 试验仪器和设备的性能应符合所测性能的特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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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试验仪器和设备应按照计量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计量,并检定或校准合格。

6.3.4 试验仪器和设备的配置应不影响测量结果。

6.4 受试系统的要求

6.4.1 现场检验时,按实际配置的系统进行检验。

6.4.2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时,系统测试至少应具备下列设备:

a) 基站1台,若具备基站电源,应包括在其中;

b) 移动台:出厂检验时,为订货的全部移动台;型式检验时应不少于系统容量;若有多种型式的移

动台或具有移动台功能的设备,每种至少1台;

c) 感应线1套;

d) 通信终端(基站含通信终端时可缺省)1台;

e) 构成系统的其他必要设备。

6.4.3 受试系统中的设备应是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合格的产品。

6.5 主要功能试验

6.5.1 通信终端与移动台之间双向通话功能试验:

a) 使通信终端呼叫距基站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的任一移动台,检查主被叫双方是否

可以正常通话;

b) 使距基站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的移动台呼叫通信终端,检查主被叫双方是否可以

正常通话。

6.5.2 使任一移动台呼叫相距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的另一移动台,检查主被叫双方是否可

以正常通话。

6.5.3 使通信终端发起全呼、组呼、选呼和急呼,检查距基站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的被呼移

动台是否可以接收到通信终端的呼叫。

6.5.4 使距基站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的任一移动台发起全呼、组呼、选呼和急呼,检查是否

可以实现相应的呼叫。

6.5.5 撤除基站或使基站处于不工作状态,使一移动台呼叫相距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的另

一移动台,检查接续和通话是否可以正常进行。

6.5.6 使用系统基站的中继汇接功能,检查是否可以正常实现中继汇接功能。

6.5.7 使用系统基站的数据传输功能,检查是否可以正常实现数据传输功能。

6.5.8 按照产品标准和产品说明书的规定使用移动台,直至移动台电池电压低于规定的工作电压,检
查是否可以实现低电压提示功能。

6.5.9 按照产品标准和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分别进行基站备用电池的放电和充电,检查是否可以实现电

池过放电报警及过充过放保护功能。

6.5.10 按照产品标准和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短信功能测试,检查是否可以达到产品标准和说明书

的规定。

6.6 主要技术指标测试

6.6.1 最大传输距离测试

a) 巷道(隧道)传输距离测试方法如下:

1) 在井下巷道、公路隧道、铁路隧道或模拟巷道中,按要求设置感应线和基站;

2) 使移动台保持距感应线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沿感应线轴线从远方接近基站,
检查在移动台与基站相距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时,通话是否可以正常进行;

3) 将移动台1设置在距感应线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移动台2保持距感应线不

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沿感应线轴线从远方接近移动台1,检查在移动台1与移

动台2相距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时,通话是否可以正常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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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感应线能明显加大传输距离时,可采用如下的地面测试方法:

1) 将感应线置于地面,使移动台保持距感应线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沿感应线轴

线从远方接近基站,检查在移动台与基站相距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时,通话是

否可以正常进行;

2) 将感应线置于地面,将移动台1设置在距感应线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处;移动

台2保持距感应线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沿感应线轴线从远方接近移动台1,
检查在移动台1与移动台2相距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通信距离时,通话是否可以正常

进行。

6.6.2 系统容量测试

在规定的编码内,对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最大数量的移动台进行注册设置,当这些移动台置于距

离基站不小于相关标准规定的最大通信距离时,逐一检查这些移动台是否可以进行正常通话。

6.6.3 发射功率测试

按相关标准进行。

6.6.4 接收灵敏度测试

按相关标准进行。

6.6.5 工作频率测试

按相关标准进行。

6.6.6 语音音质测试

在最大传输距离上进行语音音质测试。语音音质测试采用主观评测的方法,送话方播放SJ2467规

定的话音材料,2/3以上评测组成员认为语音音质达到表1规定的3级(含3级)以上,则判定符合5.6.6
的要求。

表1 语音音质主观评测表

级别 评价 效果

5 优 不察觉失真

4 良 刚察觉失真,但不讨厌

3 中 察觉失真,稍微讨厌

2 差 讨厌,但不令人反感

1 劣 极其讨厌,令人反感

6.6.7 移动台蓄电池连续工作时间测试

使可充电电池处于充满状态的移动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开始计时,先通话2h(收、发等时),再
待机,直到可充电电池低于最小放电电压或不能保证移动台正常工作时,停止计时。移动台电池工作时

间为上述时间的80%。

6.6.8 基站备用电源工作时间测试

使备用电池处于充满状态的备用电源,接模拟额定负载,切断交流电源,开始工作并计时;直到备用

电源停止工作,停止计时。备用电池工作时间为上述时间的80%。

6.7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试验

按 MT/T772—1998中第11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6.8 工作稳定性试验

按 MT/T772—1998中第10章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中的测量时间间隔应不大于24h。

6.9 抗干扰性能试验

按GB/T17626.3、GB/T17626.4和GB/T17626.5的规定进行,功能正常;或功能暂时丧失,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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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恢复;或有人值守的设备(含便携仪),功能暂时丧失,但人为干预后可恢复。
6.10 可靠性试验

按GB/T5080.7的有关规定进行。若无其他标准另行规定,采用定时截尾试验方案。失效判定应

符合GB/T5080.1的有关规定。
6.11 防爆性能试验

按GB3836.1~GB3836.4的有关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一般分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两类。
7.2 出厂检验

7.2.1 每套系统均需进行出厂检验,合格产品应给予合格证。
7.2.2 出厂检验一般由制造厂质检部门负责进行,必要时用户可提出参加。

7.2.3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中出厂检验项目的规定。

表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质量特征类别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主要功能 A 5.5 6.5 ○ ○

主要技术指标 A 5.6 6.6 ○ ○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B 5.7 6.7 — ○

工作稳定性 B 5.8 6.8 ○ ○

抗干扰性能 B 5.9 6.9 — ○

可靠性 B 5.10 6.10 — △

防爆性能 A 5.11 6.11 — ○

  注1:○表示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

  注2:△表示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确定的项目。

7.2.4 出厂检验的各项性能和指标应符合本标准和有关标准的规定,否则按不合格处理。
7.3 型式检验

7.3.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系统中设备或系统组成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系统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5年1次;
d) 停产1年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7.3.2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中型式检验项目的规定。
7.3.3 按照GB/T10111规定的方法,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受试系统的各组成设备。样品数

量应符合试验要求。

7.3.4 型式检验的各项性能和指标应符合本标准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A类项目,有1项不合格则判

该批不合格;对B类项目,有1项不合格应加倍抽样检验,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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